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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则应认真听取并予以考虑。双方需就具体案件展开

充分、积极、主动的意见交流，共同办理案件。为实现

检律能够对涉及定罪量刑的案件情况和案件处理结果形

成相对一致的预期共识，检律需掌握相对平衡的案件信

息。针对此问题，目前有观点提出可以证据开示制度为

检律协商构建信息交流平台，该制度尚需经实践检验与

完善。除了律师可以查阅、复制检方的卷宗材料外，通

常而言，犯罪嫌疑人会在会见过程对律师或值班律师详

述更多细节，律师会对影响案件走向的信息进行记录，

并结合证据重新梳理案情，针对争议问题提出意见并呈

递 给 检 察 官 ， 能 够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检 察 官 起 到 提 示 作

用，对是否构成犯罪或量刑幅度重新进行评价。[8]此外，

检律双方应明确协商对话的界限，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恪守职业操守，共同维护司法廉洁与公正。

（三）互相监督

唯有检律双方依法互相监督，方能确保整个诉讼程

序始终沿着法治轨道稳健前行。律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监督检察官，包括申请回避、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

变更强制措施、向有关机关反映等方式。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框架下，律师得以更为充分、深入地介入案件

处理中，其监督内容也达到相应的扩展。律师是保障被追

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的重要角色，若被追诉人的

认罪认罚并非出于自愿或真实的表示，律师有权拒绝作为

见证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不应当定罪的案件，或是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即

便被追诉人已经签署具结书，律师在向被追诉人释明的情

况下亦有权拒绝在场及在具结书上签字。这些措施能够强

制检察官为避免律师拒绝进而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听取

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意见。检察官对律师的监督则主要

聚焦于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性、有效性等方面。2021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检律协作推动建立检律

定期会商机制的提示》中，提出以“检律互督互评、深度

交流合作”的检律会商形式深化检律之间的监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

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路径

（一）构建检律关系共同体

检察官和律师在终极目标与宏观价值上殊途同归，

因此双方应树立共同的职业理念，在维护法治正义的前

提下相互认同。检察官应深刻认识到律师在推进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性，充分理解并尊重律师的执

业关切，确保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能够实质

听取律师的意见。同时，律师也应从检察官的角度进行

思考，在坚持控辩平等理念的基础上，真诚地尊重检察

官的职业地位。囿于长期以来检察官习惯性地将律师看

作办理案件的阻碍和对手，构建检律关系共同体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革新检察官和律师的工作理念，尤其要增强检

察官对律师的理解信任，使其发自内心地尊重律师。通过

职业培训、学习资源共享、定期会商等机制，最终实现检

察人员在秉公执法的前提下，与律师加强沟通和交流，对

涉及检律关系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定期或不定期地与律

师开展研讨。相应的，律师亦应摒弃过去与检察人员的博

弈观，摒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消极观念，提升自身

责任感，庭前多与检察人员沟通，积极主动提出合理化建

议和合法要求。需注意，要警惕表面的“律说检听”， 即

检察官仅是形式上地听取律师意见，实则并未真正采纳，

仅为走过场，缺乏实质的互动与有效反馈。即检察官只是

形式上听取律师意见，实则并未真正采纳部分合理、合

法的意见，仅为走过场，缺乏实质互动与有效反馈。检

察官应更为细致全面、合理公正地考虑拟处理意见和认

罪认罚具结书，若其与律师在意见上存在分歧，应作合

理解释。同时，检察官应严禁对律师及被追诉人施加不

当压力，强迫达成认罪认罚。[9]此外，还要防止检察官单

方面陈述意见，而忽视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或建议，检

察官应更注重与律师的平等交流。

（二）规范认罪认罚制度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提升量刑建议的精准度，有助

于律师预测和把控协商事宜及结果，也有助于增强检律协

作的实际效果和提高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10]因此，

检察机关应当建立一套详细明晰的量刑建议规范， [11]为检

律协商提供参考和依据，实现检律关系从控辩模式到协商

模式的过渡。在全国统一标准的指引下，各地区应被赋予

适度的灵活调整权限，以便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

上，实现同案同判目标。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在参与

协商过程中应积极践行“能动检察”理念，通过合理运

用不起诉裁量、控辩协商、量刑建议等制度工具，实现

案件分流。[12]例如，各地检察机关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探索实行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不起诉，对于检察机关和律

师共同认为无需经法院量刑审判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

院 可 依 据 规 范 性 的 不 起 诉 标 准 作 出 不 起 诉 决 定 。 再 例

如，检察机关可以邀请律师参与相关听证，以促进检务

公开，加强检律间信息传递和交互。此外，应当进一步

完善证据开示制度，便利律师获取案件信息了解案件事

实，为其提出合理量刑意见奠定基础。首先，应设定检

察机关为开示主体，明确开示的范围、时间和地点，并

完善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同时，一些特定情况下，


